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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2024年财政衔
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使用计划》的通知

渤海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：

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4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项目使用计划》已经管委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组织实施。

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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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
2024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

使用计划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

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作用，根据省财政厅等六部门《关于印发<河北省财政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冀财农〔2023〕34 号）

和秦皇岛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秦财农〔2023〕650 号）、《关

于提前下达 2024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

通知》（秦财农〔2023〕71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开发区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部署要求，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途

径、新方法，建立产业帮扶利益联接机制，以产业发展促进增收、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基础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将资产收益（保底分红）项目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纳入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，从项目库中选择 2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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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条件的项目，其中资产收益（保底分红）项目通过将省区两

级财政衔接资金投入到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泰盛城市环境工

程有限公司实施资产收益（保底分红）项目，增加全区脱贫户和

防贫监测户收入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通过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
支持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，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路

径，进一步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。

三、衔接资金规模及范围

2024 年，开发区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 75

万元。其中，中央资金 50 万元，省级资金 2 万元，区级资金 23

万元。

结合开发区脱贫户（防贫监测户）实际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

具体情况，由渤海乡人民政府、船厂路街道办事处和腾飞路街道

办事处组织实施资产收益（保底分红）项目；腾飞路街道办事处

组织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；船厂路街道办事处组织实

施“雨露计划”项目，党群工作部、社会发展局、财政金融局积

极配合。

根据《河北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<河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指南>的通知》（冀乡镇发〔2022〕

29 号）要求，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通过，确定实施资产收

益（保底分红）项目 1 个，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泰盛城市环

境工程有限公司资产收益（保底分红）项目，该项目资金规模

24.7 万元（省级衔接资金 2 万元，区级配套资金 22.7 万元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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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类产业项目 1 个，为腾飞路街道办事

处兴福庄村保鲜储藏项目，该项目资金规模 50 万元，为中央财

政衔接资金；“雨露计划”项目 2 个，为春季“雨露计划”项目

和秋季“雨露计划”项目，涉及金额 0.3 万元，由区级拨付。

四、建设内容及收益分配

（一）2024 年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收益（保底分红）

项目。采取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4.7 万元投入到

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泰盛城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实施资产收

益（保底分红）项目。由社会发展局协调各乡街分别组织脱贫户

（防贫监测户）与项目实施主体签订资产收益（保底分红）协议，

协议应明确项目实施期限、资金规模、收益水平等内容。各乡街

根据财政衔接资金项目使用计划分别将资金拨付给实施主体，项

目实施后项目实施主体和村集体建立收益分配台账，颁发记名的

收益权证。管委与实施主体合作期限暂定为 2024 年至 2025 年，

收益不低于银行 5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的 50%，2024 年项目实

施主体于签订协议后两个月之内一次性向脱贫户（防贫监测户）

分配分红收益。自 2025 年起，项目实施主体每年 5 月 30 日前一

次性向脱贫户（防贫监测户）分配分红收益。

（二）兴福庄村保鲜储藏项目。该项目位于腾飞路街道办事

处兴福庄村，投入衔接资金 50 万元。该项目利用村委会闲置土

地建设保鲜库，面积约 200 平米，以对外出租冷库获取租金为盈

利模式，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。每年净收益保底为投入财政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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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的 7%。

（三）“雨露计划”项目。安排“雨露计划”补助资金 0.3

万元，用于船厂路街道共计 1 人的“雨露计划”补贴。每年补助

金额 0.3 万元，由船厂路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资金使用。用于资产收益项目的财政衔接资金主要用

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、支持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其他相关支出。不得

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，包括

单位基本支出、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、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、

偿还债务和垫资等。

（二）明晰权益。实施主体作为资产运营方对财政衔接资金

负有运维管护和保值增值责任，依法享有经营的自主权，承担项

目经营风险。管委和建档立卡脱贫户（防贫监测户）均不承担项

目经营风险，不参与实施主体经营管理和决策，但享有知情权、

监督权等基本权利。

（三）风险防控。为依法保障脱贫户（防贫监测户）资产收

个益分红公开透明，预防矛盾纠纷，维护各方合法权益，任何组

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违法代替脱贫户（防贫监测户）签订协

议。社会发展局、脱贫户（防贫监测户）所在乡街和村集体负责

全程做好文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，确保档案资料齐全完

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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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根据机构改革和人员调整情况，对开

发区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工作专班组成人员进行调整，由

工委、管委主管领导任组长，党群工作部、社会发展局、财政金

融局、船厂路街道办事处、腾飞路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，负责

项目的组织领导与协调推进，强化政策研究和工作谋划指导，及

时解决发现的问题。

（二）压实部门责任。社会发展局和党群工作部负责具体推

动，确定扶持规模，做好统筹协调、调研督导，加强对村党组织

建设、人才培训、政策宣传等方面的指导；财政金融局落实衔接

资金投入、强化资金监督管理，确保专项资金安全高效；船厂路

街道办事处、腾飞路街道办事处和渤海乡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组织

实施。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努力

形成合力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成员单位要落实好公开公示制度，

确保群众的知情权、监督权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对在项目中挤

占、挪用、套取财政资金，非法处置国有或集体资产，及其他违

法违纪违规行为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

附件：1.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

工作专班组成人员调整名单

2.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4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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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
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工作专班

组成人员调整名单

组 长：朱 颖 管委副主任

副组长：宋文铁 工委委员、党群工作部部长

赵宝潭 社会发展局局长

樊旭东 财政金融局局长

成 员：吴清海 社会发展局副局长

王 剑 社会发展局农业农村科科长

杨居前 财政金融局行财科科长

赵晓壮 党群工作部编委办副主任

王 征 船厂路街道党工委书记

谷玉强 腾飞路街道党工委书记

工作专班的主要职责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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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
2024 年财政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计划表

序

号

市

县

（

市

、

区

）

乡

镇
村

项目

名称

项

目

类

型

建

设

性

质

项目内容

及建设规

模

实施

地点

投资概算及筹

资方式（万元）

建设

期限

受益

户数

人数

其中：

扶持

带动

脱贫

户户

数人

数

其中：

扶持

带动

监测

对象

户数

人数

行业主

管部门

绩效目

标

群众参与和联农

带农机制

1

秦

皇

岛

市

开

发

区

资 产

收 益

（ 保

底 分

红）项

目

产

业

项

目

新

建

财政衔接

资金投入

相关企

业，脱贫

户（防贫

监测户）

享受收益

泰盛

城市

环境

工程

有限

公司

共投入财政衔

接资金 24.7 万

元（省级衔接资

金 2万元，区级

衔接资金 22.7

万元）

2024-

2025

6 户

10 人

5 户 8

人

1户 2

人

秦皇岛

经技术

开发区

社会发

展局

每人增

收 1650

元

通过采取入股分

红方式，实施产

业帮扶项目，按

总投资 7.125%的

收益比例分红，

增加建档立卡脱

贫人口和防贫监

测户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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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秦

皇

岛

市

开

发

区

腾

飞

路

街

道

兴

福

庄

村

保 鲜

储 藏

项目

产

业

项

目

新

建

利用村内

闲置土地

建设冷库

约 200 平

米

兴福

庄村

投入中央衔接

资金 50 万元

2024

年

857

人

秦皇岛

经技术

开发区

社会发

展局

利用村

内闲置

土地建

设冷库

进行出

租，收取

租金，壮

大村集

体经济。

增加村集体经

济，带动群众就

地就近就业，增

加群众收入。

3

秦

皇

岛

市

开

发

区

2024

年 春

季 雨

露 计

划 项

目

教

育

帮

扶

新

建

资助学生

完成学

业，掌握

一技之

长。

船厂

路街

道办

事处

投入财政衔接

资金 0.15 万元

（区级衔接资

金 0.15 万元）

2024

年

1户 1

人

1户 1

人

1户 1

人

秦皇岛

经技术

开发区

社会发

展局

每人增

收 0.15

万元

通过实施雨露计

划项目，减轻学

生经济负担，帮

助其顺利完成学

业。

4

秦

皇

岛

市

开

发

区

2024

年 秋

季 雨

露 计

划 项

目

教

育

帮

扶

新

建

资助学生

完成学

业，掌握

一技之

长。

船厂

路街

道办

事处

投入财政衔接

资金 0.15 万元

（区级衔接资

金 0.15 万元

2024

年

1户 1

人

1户 1

人

1户 1

人

秦皇岛

经技术

开发区

社会发

展局

每人增

收 0.15

万元

通过实施雨露计

划项目，减轻学

生经济负担，帮

助其顺利完成学

业


